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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107年第 4次治安會報紀錄 

時間：107年 8月 29日（星期三）下午 3時 

地點：行政院第 1會議室 

主席：賴院長清德                          紀錄：蔡政恩 

出（列）席： 

羅政務委員秉成、陳政務委員兼主任委員美伶、卓秘書長榮泰、徐

部長國勇、蘇部長建榮（吳次長自心代）、葉部長俊榮（林次長騰蛟

代）、蔡部長清祥、沈部長榮津(陳主任秘書怡鈴代) 、吳部長宏謀

（張次長政源代）、許部長銘春（林次長三貴代）、林主任委員聰賢

（戴參事玉燕代）、陳部長時中（呂次長寶靜代）、李署長應元（張

副處長柏森代）、陳主任委員明通（蔡處長志儒代）、顧主任委員立

雄（黃副主任委員天牧代）、黃主任委員煌煇（李副主任委員仲威

代）、詹主任委員婷怡（羅處長金賢代）、Kolas Yotaka發言人、

柯市長文哲（黃副局長啟澤代）、朱市長立倫（胡局長木源代）、鄭

市長文燦（黎局長文明代）、林市長佳龍（楊局長源明代）、李代理

市長孟諺（黃局長宗仁代）、許代理市長立明（李局長永癸代）、陳

主任委員英鈐、江檢察總長惠民、林代理局長玲蘭、陳署長家欽、

陳署長文龍、楊署長家駿（林主任秘書興春代）、許指揮官昌（陳

副參謀長致航代）、謝署長鈴媛、李署長仲威（余組長淡香代）、林

主任委員秀蓮、蘇處長永富、譚處長宗保、陳處長盈蓉（吳副處長

政昌代）、廖處長耀宗（林副處長煌喬代）、吳處長靜如（歐陽副處

長晟代）、黃主任俊泰(黃副主任正芳代)、吳主任武泰（王副主任

怡文代）、高處長遵 

壹、國家發展委員會提－歷次治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財政部關務署謝署長補充報告 

針對遠雄自由貿易港區自主管理發生漏洞問題，本署已於本(107)

年 6月 15日向行政院提出專案報告，復依羅政務委員指示，於獲

得基隆地檢署同意後，對臺北關之業者及相關人員進行行政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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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調查結果併入專案報告再次陳報行政院。經查該批走私貨物

為香菇，已有部分流入市面，後續查扣 160.4公斤。為防止類似情

形再度發生，本署將修正「海關管理承攬業辦法」及「報關業設置

管理辦法」，限制報關業負責人及經理人不得有前科等背景，並授

權本署得調查報關業雇用員工之犯罪紀錄；另修正「貨棧貨櫃集散

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將收櫃、

拆櫃及進儲等權限收回由海關監管，以上修法部分預計於 108年 4

月底發布施行。另外，臺北關跟基隆關之相關實務程序部分已納入

工作手冊。 

內政部警政署陳署長補充報告 

本案前半段由本署調閱相關監視錄影系統，提供桃園地檢署進行

偵辦，後續由法務部調查局處理。遠雄自由貿易港區的治安漏洞發

生後，本署針對 2部分進行調查，其一是保全人員是否涉案，經桃

園市政府警察局及航空警察局共同發動突擊檢查後，查獲保全公

司違法僱用未通過安全查核之人員，已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進行

裁罰；另外，針對報關行部分，報請桃園地檢署偵辦發動搜索，查

獲偽造文書、印章情事。因自由貿易港區之主管機關為財政部關務

署，本署將盡力協助該署查察不法情事。 

內政部徐部長補充報告 

鑒於日前於遠雄自由貿易港區破獲多起毒品案，本人認為應加強

管理，但自由貿易港區並非本部警政署管轄，宜請財政部關務署加

強管理。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黎局長補充報告 

遠雄貨棧係委由強固保全桃園分公司執行園區內安全維護工作，

為瞭解強固保全公司是否有疏失，本局刑警大隊會同航空警察局

進行調查，查獲強固保全公司違法雇用未通過安全查核之人員，業

於 7月 30日依「保全業法」第 10條規定進行裁罰，爾後將持續結

合航空警察局對航空站的倉儲業進行威力掃蕩。 

行政院羅政務委員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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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財政部關務署所提調查報告顯示本案走私之貨物為香菇，本

人持保留態度，因為物品已無法驗證，僅依行為人單方面說

法，恐有以輕犯重之虞，請檢調機關加強調查本案是否有串

證、滅證情事及其背後動機。 

二、 防止本案發生之機制面均屬充足，惟各單位執行不力，導致

漏洞產生，且無法得知有心人士是否藉此漏洞已遂行多次犯

罪行為，不應視之為單一偶發事件，此部分請檢調單位詳細

追查。 

財政部關務署謝署長補充報告 

「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依該條例規

定門哨應設置自動化門哨管制，遠雄自由貿易港區之海港部分有

港警進駐管制，空運貨棧部分均由業者聘任之保全公司進行門哨

管制，園區內亦無貨控系統，管制上相對鬆懈。財政部僅主管貨棧

管理部分，惟園區整體應設置嚴謹完善之管理系統，在此建請交通

部、內政部及財政部共同改善園區管理問題。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最近社會上發生外籍人士遭分屍之矚目案件，經查其中可能涉

及毒品糾紛，因本案涉案者多為外籍人士，導致民眾認為臺灣

社會毒品問題相當嚴重。相關部會於反毒層面之努力本人相當

肯定，惟日前遠雄自由貿易港區多起毒品案顯示反毒機制中仍

有漏洞。請羅政務委員督導，並邀集交通部、財政部及內政部，

針對各環節進行檢視，以集思廣益，防堵漏洞，並於下次治安

會報提報。 

三、有關「強化長期照護機構安全推動方案，請衛生福利部儘速提

出獎勵長照機構改善方案」，以及「解決加害者精神問題，應在

法律及人權之間取得平衡」等兩案繼續追蹤，請衛生福利部積

極辦理後續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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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內政部提－警察機關打擊黑道幫派執行情形與策進 

內政部徐部長補充報告 

本人利用假日至西部之各地方政府警察局訪視，指示各警察局應

針對黑道幫派涉及恐嚇、威脅，以及利用組織犯罪網絡介入選舉

等情事確實布雷，各警察局局長並應親自逐一檢視。另外，轄區

及生活圈相鄰之地方政府警察局，也應交互布雷，彼此合作，才

能落實選舉查賄制暴工作。 

最高檢察署江檢察總長補充報告 

最高檢察署業於本年 7 月 6 日召開查察賄選及暴力督導小組會

議，請各相關單位針對幫派介入選舉，依據 7點原則事項進行強

力掃蕩，各地檢署檢察長亦與各警察機關保持密切聯繫。另外，

業於 8 月 13 日召開檢警調廉高層首長座談會，針對幫派假借政

黨或宗教名義介入選舉之情事，列入選舉查賄制暴之重點工作。 

法務部蔡部長補充報告 

本年 1月 3日新修正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已放寬構成要件，

有效提高起訴率。臺灣高等檢察署也統合檢警調聚焦查緝，在偵

辦組織犯罪案件時，參加者如無法證明財產來源合法，檢察官應

予以宣告沒收，起訴時一併申請宣告刑前強制工作。未來本部也

將持續加強查緝組織犯罪相關作為，有效落實打擊組織犯罪工作。 

主席裁示 

一、首先，感謝內政部徐部長積極任事，至各警察機關訪視，亦感

謝法務部蔡部長及各級檢察機關，依新修正「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提高起訴率，對打擊組織犯罪有具體成效，請持續加強相

關工作。 

二、本案准予備查。 

三、為防制幫派分子擾亂社會治安及介入年底地方選舉，請內政部

掌握幫派介入選舉情資，落實辦理各項防制作為，並請臺灣高

等檢察署持續協調統合檢警打擊能量，妥適規劃選前第 2次同

步掃黑行動，持續防制幫派分子假藉政黨名義或以暴力、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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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介入選舉。 

四、本人再次宣示，將打擊幫派犯罪列為本年下半年治安工作首要

任務，運用已建立之檢警情蒐聯繫通報平臺，以及反毒、查賄

通報網，聚焦打擊追溯出幕後指使者並檢肅到案，展現查賄防

暴、淨化選舉之效，請相關部會及各級單位全力以赴。 

參、內政部提－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治安維護整備工作報告 

法務部提－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查察賄選及防制暴力工

作報告 

內政部徐部長補充報告 

一、 第 1 輪治安座談會均已完成，本部於辦理第 2 輪座談會時，

將加強宣導查賄制暴及反毒績效之相關論述，讓民眾對治安

有信心。本人亦親自參與各縣（市）警消、民防活動，希望在

選舉期間能有更多的民間力量投入幫忙協助治安維護工作。 

二、 請中央選舉委員會向民眾宣導，選舉限制區域 30公尺內，公

投相關標語不能進入，以避免造成警察執法困難。另外，選舉

當日凌晨以後不能有公職人員之選舉活動，但公投法似無相

關限制及處罰規定，為求公平，亦請中央選舉委員會妥適宣

導，選舉當日不能有任何公投宣傳活動，警察機關也會在第 2

輪治安座談會中配合宣導。 

三、 預估開票將會超過晚間 12 點，員警須執勤 20 小時以上相當

辛苦，若公投案較多的話，請中央選舉委員會研究可否將選

票集中保管，隔天再開票，以兼顧治安維護及避免執勤員警

過勞。 

法務部蔡部長補充報告 

一、 臺灣地區已歷經多次選舉，雖然民主政治蓬勃發展，不過賄

選與暴力介入選舉仍時有所聞，因此，本次選舉本部所屬機

關均提早部署，最高檢察署已於 5月 25日成立查察賄選與暴

力督導小組，各地檢署亦於同日成立執行小組，統合檢、警、

調、政風，共同查察賄選與防制暴力介入選舉。將來越接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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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日，本部調查局將會指派各地調查官進入檢察機關，就近

接受檢察官指揮偵辦，在此之前，檢、警、調都已保持密切聯

繫，可隨時啟動發揮偵辦效果。 

二、 此次反賄選宣導主軸，第一是告訴參選人，我們會持續堅持

提出當選無效之訴，如發現賄選情形，符合當選無效之訴要

件者，一定會提起，而且成功比例非常高。第二是檢舉獎金之

發放，讓民眾勇於檢舉，藉由個案讓民眾知道檢舉可獲得豐

厚獎金，勇於提供線索給相關單位。最後是本部所屬各檢察

及調查機關，將會全力作為所有執法人員之後盾，檢察官會

提供法律意見及蒐證技巧，希望能夠符合法定程序，使定案

比例提高，共同做好查賄工作。 

中央選舉委員會陳主任委員補充報告 

一、 目前公投案經本會點收結果，預估至少有 9 案，其中發現 4

案疑似有大量抄寫連署書之狀況，此部分與規定不符亦是犯

罪行為，俟本會審查後將請內政部警政署及法務部協助偵查。 

二、 針對公投案較多情形，本會已演練較快速的開票方法，公投 9

案約 3 小時可以開完，惟加上 9 合 1 開票，預估至凌晨 1 點

後才會結束，若公投案超過 9 案，警察及選務人員工作將超

過 20小時，至於是否將選票運至開票中心，隔日再開票，因

涉及警力戒護、增加選務工作人力及費用等問題，尚須進一

步評估。 

三、 經臺南市選委會反映，以往村里長選舉得票數接近時，落選

一方會立即申請查封票匭，因此選委會同仁必須工作到凌晨

4、5 點，而本年情況可能更複雜，這部分請院長及內政部警

政署給予支持。 

行政院羅政務委員補充報告 

一、 年底選務工作規劃已相當成熟及完善，有關執行人力不足、

警力配合等部分，請中央選舉委員會、內政部及法務部協力

提出方案解決，讓選舉順利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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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中央選舉委員會、內政部及法務部嚴肅面對公投案連署書

造假之情況，這是挑戰公投法之正當性，亦對其他連署案造

成不公平，並請內政部及各地方政府要求戶政事務所人員審

查連署書時，除核對姓名、戶籍地址等形式要件以外，對於肉

眼即可判斷是同一人筆跡之大量抄寫等顯然異常情形要主動

移送，檢、警、調機關應儘速查辦，以杜絕歪風。 

三、 針對假文宣、黑函要有更多具體之打擊作為，尤其是網路上

的假文宣、假消息，請相關機關落實電信偵查作為。 

主席裁示： 

一、 准予備查。 

二、 面對各界對於杜絕賄選、選賢與能之高度期待，檢、警、調、

廉政、政風機關均應全力投入選舉查察工作，這攸關我國民

主政治長遠發展，而選舉查賄工作要能達成目的，執法者必

須在查賄過程中嚴格執法，一切依據證據，並嚴守程序正義，

才能杜絕外界質疑，並彰顯政府查賄之決心。 

三、 近日(8 月 27 日至 31 日)為年底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登

記日，面臨年底日益激烈之選情，選舉治安整肅工作必須做

好萬全準備，請內政部警政署全力做好治安維護工作，並積

極配合查察賄選相關事宜，確保選舉順利進行。 

四、 本次選舉選務及維安工作困難度高，為確保選舉順利完成，

請中央選舉委員會與內政部警政署密切協調聯繫，務實面對

各種情況並加以因應，各治安機關務必確實做好維安工作，

且應加強投開票所秩序維護工作，並嚴防選後有聚眾滋擾或

不理性抗爭等活動，確保選舉能順利圓滿完成。 

五、 中央選舉委員會陳主任委員所提需要協助事項，請法務部及

內政部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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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年底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競爭激烈，請 6 個直轄市警察局局長

務必全力以赴，除接受中央指揮外，在地方要因時、因地、因

案制宜，不僅是查察賄選，也要打擊組織犯罪、制止暴力，以

確保年底選舉可以公平舉行，順利完成。 

肆、散會。（下午 5時） 

 


